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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拟同意设置24所本科高等学校

首个以康复命名的大学有望设在山东
本报综合消息 据教育部

网站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
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科学校
设置暂行规定》《本科层次职业
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等有关
规定以及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
设置评议委员会考察评议结
果，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
同意设置康复大学等24所本
科高等学校，现予公示。公示
时间为5月15日至5月21日。

政务新媒体当远离形式主义
沈家任

近段时间，多地一批基层政
务新媒体账号宣布停止更新并
启动注销程序，将相关信息资
讯、公示、公告等内容并转入属
地政府网站。不少网友表示支
持，认为这是整治“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的好办法。

政务新媒体是数字治理的
有效载体之一。一些网感强、内
容实、形式新的政务新媒体，如

“深圳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江
宁公安在线”微博账号、“浙里

办”APP等，都以其内容的贴近
性、服务性和实用性赢得了社会
认可。然而，也有部分基层政务
新媒体账号开办时“一哄而上”、
运营时“难以为继”。比如，一些
单位重开通轻运营、重数量轻质
量，所开设的新媒体账号使用频
率低、实用性不强。又如，一些
基层政务新媒体账号定位不明、
职责不清，“为开办而开办”，难
以满足群众获取权威信息以及
办理相关业务的需求。再如，有
的政务公号热衷于搞评比和排
名，甚至强制签到、打卡、转发、
点赞，占用基层工作人员大量时
间精力。这些账号，不仅没有发
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带来额外的

负担和烦恼。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去年印发的《关于防治“指
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
提出，“对于使用频率低、实用性
不强的政务应用程序，应及时关
停注销”。去芜存菁，才能更好
服务群众。不过，清理一部分账
号，不等于“一关了之”。要依据
一定标准，保留涉及重大民生和
重要服务的账号，同时将关停账
号所承载的信息和服务功能转
移到统一的集成平台上，这样既
能减轻基层干部负担，也能更好
发挥政务新媒体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的作用。

让基层政务新媒体远离形

式主义，关键要抓住一个“实”
字。新媒体账号从内容的采写、
编辑，到信息的审核、发布、推
广，再到管理后台、与网友互动，
都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
财力。正因如此，开设新账号必
须从实际需求出发。一方面，要
考虑现有平台是否也能实现相
同的效果，“如无必要，勿增实
体”。另一方面，开设账号后要
经常性评估实际效果，向群众认
可度高的账号学习，不断优化服
务，提高运营效益，把有限的资
源用在办好事实事这个“刀刃”
上。聚焦为民服务，提升政务新
媒体的传播力、互动力、服务力，
才能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名单

多地不再提倡乘扶梯“左行右立”
专家称会产生平衡偏差导致电梯倾斜

乘坐自动扶梯时，你有右侧
站立的习惯吗？如果着急赶时
间，你会在自动扶梯上走动甚至
奔跑吗？最近，有网友建议成都
地铁，提醒、引导乘客乘坐电扶
梯时“左行右立”。

“左行右立”指乘坐电扶梯
时，乘客站在电扶梯右侧，让出
左侧扶梯，这样有急事的人可从
左侧先行。

对于网友建议，成都地铁近
期回复称：电扶梯每级阶梯的高
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在电
扶梯上行走存在“摔倒、跌倒”的
风险，特别是在高峰期，人流量
较大时，一旦前面有人摔倒后面

的乘客避让不及，就有可能引发
大面积的踩踏。

此外，从长远来看，“左行右
立”会对电扶梯有一定影响，故
不提倡“左行右立”。为保障乘
客乘梯安全，鼓励乘客在乘坐自
动扶梯时保持静止状态。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
南京、香港等多地都取消了“左
行右立”倡议。上海地铁还曾在
2019年时发布“最新版自动扶梯
乘梯须知”，取消此前“左行右
立”的倡导，新增“禁止在乘扶梯
时行走和奔跑”。

此外，根据南京地铁运营公
司统计的运营数据，长期“左行

右立”对电梯的损害很大，95%
的电梯损坏是由于电梯受力不
均衡导致的。

为何乘坐扶梯时不适合
走动？

扶梯的梯级高度与楼梯的
台阶高度不同，按照目前实施的
国家标准，电动扶梯的梯级高度
一般为21厘米，最高不得大于24
厘米，高于公共场所楼梯要求的
设计高度13厘米—18厘米。电
动扶梯的梯级深度不能小于38
厘米，远远高于国家对普通楼梯
的踏步宽度最低要求22厘米。

另外，商场里面电梯的速
度，一般来讲是每秒0.5米，而地

铁里的电梯速度则更快一点，大
约为每秒0.65—0.7米，属于“高
速电梯”。

从自动扶梯的设计原理看，
自动扶梯的坡度，比日常的建筑
机制结构的楼梯高度要高一点，
并不适合行走。

电梯专家、正高级工程师吴
斌表示，“左行右立”这种方式会
产生平衡偏差，导致“左行”一边
电梯负载较轻，右边载荷较重，
这样会产生倾斜。

所以，在乘坐自动扶梯时只
需站稳扶好即可，赶时间的乘
客，最好还是走楼梯。

据央视新闻

互联网金融贷后催收指引来了

债务人未按时还债
不应向联系人催收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新
闻5月15日报道，中国互联网金
融协会15日发布《互联网金融贷
后催收业务指引》，对商业银行、
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等从事放贷业务
的机构自行开展或委托第三方
催收机构开展个人网络消费信
贷贷后催收业务进行规范，加强
对债权人、债务人及相关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指引提出，债务人不能按
期、足额偿还到期债务时，金融
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应向债
务人催收，不应向联系人催收。
联系人明确拒绝催收人员的请
求或要求催收人员不得再联系
的，催收人员不应再与其联系。
通过发送短信、语音、5G 消息
等方式开展催收作业的，应符合
电信行业相关规范。双方事先
约定好催收时间的，可以按约定
催收。没有约定催收时间的，不
能在每天22:00至次日8:00进
行催收。

催收人员应该在首次联系
时，向债务人及联系人表明所代
表的金融机构和催收机构，不应
隐瞒或伪造身份，不能以个人名
义开展催收。催收人员不能以
催收名义收取额外费用，不应诱
导或逼迫债务人通过违法违规
的方式筹集资金以偿还债务。

指引还明确，以语音形式
（含智能语音）进行交互式催收
时，与单一债务人主动有效通话
每天不应该超过3次。在交互式
现场催收时，与单一债务人主动
有效沟通每天不应超过1次，没
有经过同意，不能进入住宅等私
人场所或债务人所在的相关办
公区域，不能干扰债务人同住家
属的正常生活，不应干扰职场其
他人员办公。

此外，指引还要求第三方催
收机构承诺：不将催收业务转包
或变相转包；对催收作业所涉及
的个人信息履行保密责任；接受
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


